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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由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保
护知识产权综合性官方网站，现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网站旨在全面及时反映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单位和地方政府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工作
动态，全面展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最新进展，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供信息咨询、在线举报投
诉等公共服务，跟踪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最新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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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知识产权概要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基本范畴一、知识产权的基本范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知识
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新型权利，它并非指单一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通称。
概而言之，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于智力活动中的创造性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
的专有权利。
具体说来，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地理标记权、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权利。
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按照不同的标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以所适用的领域为标准，知识产权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文学产权，即关于文学、艺术、科学作品
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包括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邻接权。
它将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及传播这种作品的媒介纳入了保护范围；另一类是工业产权，即是指工业、商
业、农业、林业和其他产业中具有实用经济意义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域
名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标志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等。
按照权利来源的不同，知识产权又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权和经营性标记权。
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
该类权利保护的知识产品都是人们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一般产生于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一定程
度的创造性是该类知识产品取得法律保护的必要条件。
而经营性标记权则包括商标权、商号权、域名权、地理标志权等，该类权利是标示产品来源或经营厂
家的区别性标记，主要作用于工商业经营活动之中。
可区别性是该类标记的基本特征，法律保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人对该类标记的仿冒。
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就是知识财产或知识产品，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文
化等领域创造的精神产品，主要包括作品、发明创造、商业标志、商业秘密。
与物质产品相比，知识产品具有如下特点：（一）创造性与物质产品不同，一种知识产品不是已有知
识产品的简单复制，而必须有所创新，是生产者创造性智力劳动的结晶。
因此，创造性是知识产品取得法律保护的首要条件。
不同的知识产品，法律有不同的创造性要求。
一般来说，专利发明的创造性要求最高，它必须是同一技术领域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其所体现的
技术思想、技术方案必须使某一领域的技术发生质的飞跃。
作品的创造性要求次之，它只要求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
而商标所要求的创造性仅达到易于区别的程度即可，即商标应当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其文字、
图形或其组合应避免与他人的商标构成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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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去年专门录制了一期“知识产权海外角力”节目，倡议发起了保护
知识产权志愿者行动。
《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手册》就是由志愿者中一批具有中外知识产权执业经验的律师集体编写
而成，主要是面向中国企业，系统介绍世界主要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维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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